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5年暑假住宿申請表 
 

 僑生    境外生    離島生 
 

暑住寢室 (校方填註) 

▲收費標準：□ 女生四人雅房每人每天 80元 

            □ 男生四人套房每人每天 120元(限原寢住宿生申請) 

            □ 男/女生六人雅房每人每天 50元 
 

共計 勿 填 天、總計需繳納  勿 填  元整，完成台銀繳費後，再將繳費單收 

據影本於期限內繳回至學生宿舍管理中心，若未繳回不予排定暑假住宿床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宿舍承辦人簽章: 
 

暑假住宿注意事項: 

一、 暑假住宿時間為 115年 6月 28日(日)18時至 9 月 5日(六)止，8月 28 日(五)上午 10時前統一搬

回原寢(115-1床位)。 

二、 申請暑假住宿者，進出宿舍請務必確實刷學生證或出示床位核准識別證，冒用他人學生證/識別證

者，依校規處分勒令退宿，並不得再申請本校住宿。 

三、 暑假住宿於 114-2 學期末封舍驗收完成後，方可進住，暑假住宿結束後繳回暑住寢室鑰匙、床位

核准識別證及完成環境整潔與財產驗收無虞方可辦理離宿，並依規定時間，進住下學期床位。 

四、 暑假住宿每日開門時間為 6:00，其餘比照學期中住宿規定辦理之。 

五、 暑假住宿應於 5/18(一)至 5/27(三)完成申請手續，並於繳費期間 6/3(三)至 6/10(三)17:00 前至

台銀繳費。 

六、 暑假住宿相關說明將於 6/17(三)公告於宿舍官網，請住宿生詳閱並遵守。 

七、 請暑假住宿生於繳費期間完成台銀繳費，並將繳費單收據影本於期間內繳至學生宿舍管理中心

(二控)，若未繳回不予排定暑假住宿床位。 

八、 核定住宿日數與人數後，不得變動與退費，請深思熟慮！ 

本人願意遵守以上事項 

申請人簽名（押日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樓    區    室    號(114-2寢室) 

樓寢床

(114-2) 

樓寢床

(115-1) 
姓名 系(科)年級班別 學號 學生手機 國籍 

       

歸國前 住宿日期(起)  住宿日期(迄)  住宿天數  

返台後 住宿日期(起)  住宿日期(迄)  住宿天數  

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申請 115 年暑假住宿同意書 

學生宿舍將於 115年 6月底至 8月底進行男宿 1樓身障寢

室規劃新作工程及 2、5、6 樓 DE 區寢室內裝潢整修工程，工

程期間會有粉塵、噪音、動線調整甚至短期(1-2 天)停水、停

電等無法預期之不便，尚祈見諒。 

宿舍組溫馨提醒:申請暑假住宿者請審慎評估以下要點〜 

1. 自身有氣喘、過敏或對噪音較為敏感，及無法調適(可能

1-2 天)停水、停電的狀態。 

2. 整修工程導致之不便，不得要求退費或更換房間。 

 

 

□本人已充分閱讀上述內容，審慎評估後願意提出暑假住宿申請，

風險自行承擔並遵守宿舍相關規範與調整安排。 

申請人(負責人)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(未滿 18 歲須由法定代理人簽名) 

 

 

民 國 115 年   月   日 


